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國際商務外語系組織規程設置

要點  

96年 6月 28八日應用外語系籌備會議訂定  

97年 9月 5日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修訂  

99年 2月 25日應用外語系期初系務會議修訂  

99年 4月 29日人文社會與科學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108年 5月 23日應用外語系系務會議修訂  

113年 6月 19日國際商務外語系務會議修訂 

113年 7月 29日人文與設計學院院務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國際商務外語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促進本系教

學與研究發展，明確本系之行政組織權責和便利推展系務運作，特訂定明新學

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組織章程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章程)。 

二、 本系置系主任一人，對內綜理本系事務，對外代表本系，其推選辦法及任期

依「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主任遴選要點」訂定之。 

三、本系設系務會議，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組成，系主任為召集人，系務會議為本

系自治事務最高決策會議，系務會議討論本系教學、研究及其他系務事項，其

決議為本系行政及各常設委員會推行系務之依據。 

四、本系設教師評審委員會，系主任為召集人，評審有關本系教師之聘任、升等、

續聘、解聘及延長服務等事宜，其組織規程，依本校組織規程及「明新學校財

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辦法」另定之。 

五、本系依本校組織規程設置代表，代表本系參與、出席院及校級相關業務與會

議，各代表人由本系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或兩人擔任，任期一年並每年改選一

次。各代表名稱與代表人人數依本校組織規程之修改與校務需求做適當的變更

與調整。 

六、本系系務會議之下，常設下列委員會協助系主任推行系務工作，各委員會由本

系專任教師互推一人擔任召集人，任期一年並每年改選一次。各委員會設置要

點另訂之。 

(一)課程規劃委員會： 負責本系課程之規劃與設計、評鑑教學效果、安排本

系教師擔任課目與授課時間、審核學生抵免學分、畢業資格等有關事項。  

(二)研究與發展委員會：研議本系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之規劃、實施、督導及各

項審核評估，推動研究、整合計畫、辦理學術演講活動與推廣教育、規劃

圖書資源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預算暨空間規劃委員會：整合協調本系專業教室預算提列及排序、空間規

劃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學生事務委員會：負責輔導本系學生選課、修業、課外活動、刊物出版，

指導系學會以及畢業系友聯絡等相關事宜。  



(五)招生委員會：負責擬定本系各項招生細則、策劃並執行本系四技學士班申

請、推甄、轉學、轉系等各項招生工作，協助與安排校外學校的招生宣導

相關工作。  

(六)校外實習教學委員會：研議學生校外實習教學相關法規訂定及業務執行，

並兼理就業輔導。  

(七)專業證照委員會：研議本系學生外語及專業證照，辦理學生證照講座及考

照輔導，學生考照資料收集、彙整與審核。 

(八)教學品保委員會：負責審核本系核心能力品質保證作業及成果，修訂本系

教學品質保證相關規範與作業要點，以及撰寫本系教學品質保證報告書。 

七、本規程之修改，需由出席系務會議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八、本規程經系務、院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